
1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開源節流實施要點

105 年 3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6次行政主管會報決議通過

105 年 4月 6日 104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

105 年 4月 11 日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

為促使本校各單位力行開源節流，以因應系所評鑑增聘教師經費，政府油、電費調

漲，兩校區往返交通費、水費、校舍修護費等固定費用居高不下，各種房屋建築、設備

折舊費用及建物耐震補強、電腦軟體攤銷費用增加，國庫年度補助款及學雜費收入減

少，及維持校務正常運作，提升本校財務執行績效，擬定開源節流措施如下：

一、鼓勵開源措施

(一)鼓勵師生、校友、社會人士及企業界捐贈並勸募校務基金。

(二)鼓勵系所開設學分班、非學分班，各中心開設推廣教育班。

(三)鼓勵相關系所增加產學合作能量。

(四)積極爭取節能專案補助經費，以充實及改善相關設施，節省經費支出並達到節

能省電之效益。

(五)為提高招生率，鼓勵相關學術及行政單位積極廣為宣傳及研商招生策略。

(六)鼓勵學術及行政單位，積極向政府或民間部門爭取研究或補助計劃。

二、力行節流措施

(一)人事費用節流

1.增聘原住民或身心障礙人員以符合法令規定，人事室通盤規劃，優先由計畫

助理聘足。

2.邀請兼任教師(學校經費投勞保費者)擔任訓練、講習或演講等活動之講座

者，有關講座鐘點費或演講費支給等標準，比照校內人士支給標準。

3.碩博士論文口試委員及兼任教師之聘用，儘量聘請鄰近學校具專業教師擔

任，以節省交通費。

4.行政助理晉級從嚴。

5.各系所已有助教、行政助理或職員乙人，再進用之行政助理薪資 1/2 由該系

所業務費扣減。

6.出差之派遣，應嚴格控管，往返行程，應確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

定，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。

(二)經常費用節流

1.各種文件印刷，應儉樸實用；鼓勵系所師生通訊錄儘量以網頁製作，若確有

印製必要，僅提供在校師生，畢業校友需自費負擔。

2.電話通話時間設定以 10 分鐘為限。水電、油料之使用應本緊縮及節能原則

辦理，請總務處彙整各單位節能方案研訂節能省電措施及實施管制要點。

3.嚴格管控全校郵資(快捷、雙掛號及限時信)。

4.兩校區室內清潔，僅廁所及走廊等公共區域外包；校園環境和平校區一星期

5天、燕巢校區一星期 2天(可考量以工讀方式由同學協助清掃校園，並以

工讀時數支付工讀金，以減少學校事務費支出)；辦公室內清潔由單位自行

協調同仁協助 。

5.校內會議（本校預算經費）便當費不得高於 80 元。

6.各單位對於經管多餘未用之堪用設備，轉由總務處以公告方式通報各單

位，以達物盡其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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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配合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建立，逐漸降低公文傳遞人力及紙張等相關費用。

8.各單位開會用紙之減量，開會時儘量以簡報方式呈現及以公文線上系統或電

子郵件傳送開會通知、會議紀錄。

9.公務車輛申請應以直接執行行政職務之公務，不得以參觀、訪問、郊遊、旅

行等與公務無關聯之理由申請使用公務車輛。兩校區公務車輛研擬於寒、暑

假公文量減少時，適時減班，以減少油資支出。

三、鼓勵各單位提出開源節流建議方案，有具體成效者，依本校相關獎勵辦法予以

敘獎。


